附件1：
拟邀请中科院研究所及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名单

中科院上海分院：中科院上海技物所、中科院上海光机所、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、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、中科院硅酸盐所、中科学院上海有机所、中科院宁波材料所；
中科院北京分院：中科院理化所、中科院电工所、中科院计算所、中科院半导体所、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、中科院微电子所、中科院过程所、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；
中科院沈阳分院：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、中科院沈阳计算所、中科院金属所、中科院大连化物所、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所；

中科院长春分院：中科院长春光机所、中科院长春应化所
其他有关院所：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、中科院成都有机所、中科院固体物理所等

     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：通信软件与专用集成电路设计国家工程研究中心、高档数控国家工程研究中心、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、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中心、中药制药国家工程中心、中药复方新药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、中药提取分离过程现代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、中药固体制剂制造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、发酵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
